


	






友政发〔2025〕3号


伊春市友好区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伊春市友好区人民政府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区政府各组成单位，各镇、友好街道办事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决定于2026年开展第四次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为做好我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按照《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伊春市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伊政发〔2025〕9号）中第三项“各县（市）区要抓紧成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成立伊春市友好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有关事项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陈  磊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王  震  友好林业局公司副总经理
刘  博  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副总经理
王  野  区统计局局长
        乔志宇  区发改局副局长
        贾京博  区财政局副局长
        王思昭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孙  倩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炳琦  市公安局友好分局副局长
孙  驰  友好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
刘  冲  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
许  丹  区网络舆情监控和信息传播中心主任
        陈  磊  区政府办副主任
        张  云  区工信局副局长
        高洁琼  区人社局副局长
        林瑞鑫  区民政局副局长
        王  旭  区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
        韩  丹  区文体广旅局副局长
        张  浩  市自然资源局友好分局副局长
        曹世博  区林草局副局长
        孙  雪  区司法局副局长
        邹  磊  市市场监管局友好分局四级主任科员
        尹贺健  区人武部保障科助理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办公室主任由区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王旭兼任。
二、目标任务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依法普查、科学普查、为民普查，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全面摸清新时代我区“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为贯彻执行“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区，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三、职责分工
伊春市友好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全区农业普查工作，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能，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信息共享，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共同做好普查工作。各镇（街道办事处）要抓紧成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好本地区的普查工作。
区统计局：负责具体普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实施，做好普查数据的收集、整理、审核、录入及汇总分析工作；负责对普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组织开展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对普查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估，形成普查报告；及时向工作专班汇报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及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
区发改局：负责和协调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结合全区农业发展规划，为普查工作提供宏观政策指导；协调相关部门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普查工作，确保普查内容与全区农业发展战略相衔接；对普查中涉及的农业产业发展重大项目进行梳理和分析，为后续农业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区财政局：负责和协调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根据普查工作实际需要，及时调整经费预算，保障普查工作顺利推进。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和协调乡村振兴、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事项；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组织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协调地方农业部门参与普查工作；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核实、比对、查找和反馈等。负责和协调水利基础设施信息等方面事项，协助普查机构开展水利设施普查工作，确保水利基础设施信息准确完整；提供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水资源利用等相关资料。
区委宣传部、区网络舆情监控和信息传播中心、区文体广旅局：与区统计局共同负责和协调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共同策划和组织普查宣传工作；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多样化的普查宣传活动，提高普查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参与度；广泛深入宣传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区政府办：对普查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把关相关研究报告；为政府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推动普查成果转化应用；支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业普查课题研究，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和新模式。
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军民融合领域中涉及农业普查相关事项。
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及时准确提供掌握的普查有关基础资料、部门行政记录和数据信息；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社会组织相关信息的普查工作；指导基层民政、人社工作人员配合普查工作，提供相关支持和保障。
市自然资源局友好分局：负责和协调耕地信息等方面事项；协调市级部门及时准确提供土地利用现状相关资料；协助普查机构做好耕地面积、土地性质等信息的核实工作；协调市级部门利用地理信息技术为普查区域划分和数据采集提供技术支持。
区林草局：负责和协调林业生产经营方面相关事项，开展林业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为林业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组织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负责组织开展林业资源普查数据与农业普查数据的对接工作；协助开展相关单位名录的核实、比对、查找和反馈等。
市公安局友好分局、区司法局：及时准确提供掌握的普查有关基础资料、部门行政记录和数据信息。
市市场监管局友好分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农业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方面事项。
友好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负责和协调森工农业企业方面事项，组织开展森工企业内部农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普查工作；配合普查机构做好森工企业相关数据的核实和汇总；对森工企业农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发展建议和措施；及时准确提供掌握的普查有关基础资料、部门行政记录和数据信息。
友好区人武部：根据上级部门要求负责本系统涉及农业普查相关事项，确保数据安全和保密。
四、工作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确保数据质量。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做好普查各项工作。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普查数据。对普查工作中的违纪违法等行为，依纪依法予以处理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要始终坚守数据质量第一原则，严格执行普查方案，加强普查指导培训，规范普查工作流程，强化数据质量检查核查，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强化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坚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数据的行为。
（二）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以及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等的宣传作用，广泛深入宣传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bookmark: _GoBack]（三）强化保障落实，夯实工作责任。加强各级农普机构和农普队伍的建设，做好组织保障；切实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及时做好农业普查经费预算，做到普查经费专款专用，做好物质保障；高度重视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的选聘工作，严把“两员”选聘质量关，确保“两员”素质满足农业普查工作要求；加强对“两员”的培训和管理，一经选任，在农业普查任务完成前，无特殊情况不得中途更换，各级普查机构按照时间节点，分阶段适时采取不同形式开展培训，确保农业普查顺利进行。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变动，由其职务继任者接替，不再另行发文。在完成普查工作后，该领导小组自动解散。



                          伊春市友好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区委宣传部，友好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

	友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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